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妊娠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策略	
赵东丽 1,2  段仙芝 3  杨  慧 4  杜丽君 4  曾益平 5

1 内蒙古医科大学 研究生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

2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妇产科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

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妇产科 北京 102600

4 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妇产科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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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 要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(COVID-19) 于 2019 年 12 月从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流行，并于 2020 年 1 月开始迅
速肆虐人间。目前我国 COVID-19 在得到有效控制后又在北京连续新增百余名确诊患者，国外疫情仍然不容乐观，
COVID-19 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，其中妊娠期女性是 COVID-19 的易感人群，更易出现并发症，
甚至进展为重症，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本文对疫情发生以来妊娠期 COVID-19 的防控策略进行综述，希望可以为
妇产科医务人员提供借鉴，以便更加科学、有效地防控疫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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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 2019年 12月在中国暴发流行
[1]，2月 8 日 , 我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暂命名为新型冠

状病毒肺炎 (	novel	 coronavirus	 pneumonia,NCP)，

简称新冠肺炎。2020年 2月 11 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将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“COVID-19”，2月12日，

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(International	 Committee	 on	

Taxonomy	of	Viruses,ICTV) 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分

类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(Severe	 Acute	

Respiratory	Syndrome	Coronavirus	2,SARS-CoV-2)，

随后我国国家卫健委也于 2月 22日发布修改声明，将

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英文名称正式从“NCP”修订为

“COVID-19”，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。目前已

被纳入国家“乙类”传染病，采取“甲类”传染病防控

措施 [2]。

自 2019 年 12 月 COVID-19 疫 情 发 生 以 来， 截

止 2020 年 6 月 17 日，国内累计确诊 83293 例、治愈

78394 例（94.12%）、死亡 4634 例（5.56%）[3]；国外

已累计确诊 8061550 例、死亡 440290 例（5.46%）[4]。

我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又确诊多例本土病例，国外情况

一直不容乐观，仅有极少数地区无确诊病例 [5]。其中，

美国的疫情形势最为严峻，已累计确诊 3899859 例，死

亡 205555例（5.27%）[4]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
给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健康造成巨大威胁，给全球经济

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，我们必须予以重视。目前

已有学者报道了实验室确诊的 COVID-19 肺炎患者的流

行病学、临床特征和临床结果 [1,	6,	7]。中国国家卫生健

康委员会也基于 COVID-19 感染的病原体、流行病学特

征、临床特征以及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公布了一系列关

于 COVID-19 肺炎的预防、诊断和治疗指南 [2,	 8,	 9]。在

妊娠期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面，已有学者报道了妊娠期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情况 [6,	 10,	 11]，虽然病例数较

少，也可以为临床工作新出现的感染已提供一定的指导

意见。目前关于 COVID-19 对妊娠影响的证据有限，但

进展迅速。2020年 3月 20日，英国产科监测系统对确

诊感染 COVID-19 的妇女进行了登记。牛津大学于 2020

年 4月 24 日启动了一项全球研究，以评估 COVID-19 对

孕妇的影响。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被证明对孕妇及

其胎儿有重要影响，我们必须予以重视。本文从以下几

个方面进行综述，希望可以为妇产科临床工作者提供借

鉴，更好的进行疫情防控。

1 COVID-19 疫情期间妊娠期女性的风险
女性妊娠期处于免疫耐受的状态，使得胎儿不易

被母体排斥，但是这种免疫力低下的状态使孕妇更容易

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，同时妊娠期对病毒性呼吸系

统感染的炎症应急反应性也明显增高 [12], 病情进展快 ,

尤其是中晚期妊娠 ,易演变为重症。

随着 COVID-19 的爆发，孕妇中 COVID-19 感染

的预防和控制的潜在风险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[11,	

13]。孕妇本人和妇产科医师必须足够重视妊娠期感染

COVID-19 的问题，正确认识 COVID-19 疫情期间妊娠期

女性的感染风险，并采取正确的防控措施。

新型冠状病毒（2019-nCoV）是目前已知的第 7 种

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，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

合征（SARS）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 (MERS) 的病原体

都属于高致病性冠状病毒。鉴于目前已报道的妊娠期

COVID-19 病例较少，我们可以借鉴 SARS 与 MERS 的治

疗经验。与此同时，我国学者关于妊娠期 COVID-19 的

研究已报道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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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学者发表在柳叶刀发表的对于中国武汉同济

医院 COVID-19 孕妇临床特征的研究结果显示 [6]：其

临床表现与非妊娠成人 COVID-19 患者相似，86% 的

COVID-19 孕妇表现为发热，此研究中，所有妊娠期患

者平均孕周 39 周 +1 天，均在临床表现出现后 3天内剖

宫产，虽然孕妇和新生儿的结局良好，但是有 1名新生

儿在生后 36h 感染 SARS-CoV-2。

于此同时，也有学者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妊

娠期 COVID-19 确诊病例进行研究 [10]，该研究结

果同样显示妊娠期女性的临床表现与非妊娠成人相

似，所有病例都不需要机械通气，无死亡病例。此

研究不仅妊娠期 COVID-19 的临床表现与母胎结局，

还通过检测羊水、脐带血和新生儿咽拭子样本中

SARS-CoV-2 的存在来评估宫内垂直传播的证据。研

究结果结果表明：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感染妊娠晚期

COVID-19 的女性存在由垂直传播引起的宫内感染。

此外，我国学者还对 COVID-19 孕妇所生新生儿

进行了研究，研究结果显示：在 10 名新生儿中有 6

名新生儿的儿科危重疾病评分 (PCIS) 得分低于 90

分，临床上以呼吸急促为首发症状，其中 1 名新生

儿死亡。此项研究表明围产期 2019 年 -nCoV 感染可

能会对新生儿产生不利影响，导致胎儿窘迫、早产、

呼吸窘迫、血小板减少并伴有肝功能异常等问题，

甚至死亡。

既往研究表明，孕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（SARS）

与母婴并发症的发生率高相关 [14,	15]。尽管有研究表明，

与妊娠期SARS相比，妊娠期COVID-19母婴并发症更少、

结局更好 [6,	 10]，而且到目前为止，在这次新的冠状病

毒感染爆发中，男性受感染的人数多于女性，有研究者

认为这种性别差异可能是由于报告、易感性、接触或对

感染的认识和诊断方面的差异造成的。目前还没有数据

表明怀孕是否会增加 COVID-19 的易感性 [16]，但是，我

们必须明白，孕妇处于特殊免疫耐受状态，属于各种病

毒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 [12]。加强疫情期间孕

产妇的预防 ,尤其是高危孕产妇的管理 ,帮助她们度过

难关也是妇产科工作者的责任 [17]。

2 COVID-19 疫情期间妇产科医生的应对策
略

首先，在疫情期间，产前检查的时间应该根据孕

妇的具体情况做出调整 [18]。妇产科医生要指导孕妇选

择合适的产前检查时间，尽可能减少产前检查的次数，

并且缩短每次到医院就诊的时间。对于低危孕妇应该适

当延长产检间隔时间；对于高危孕妇则需要与产科医师

协商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产检时间，提前预约并在产检

过程中带好口罩、做好防护。

在门诊就诊方面，应该实行预约就诊，在网上挂号、

缴费。就诊时妇产科医师应该询问流行病学史，常规测

量体温并询问有无发热等 COVID-19 的首发症状。指导

患者有序就诊、保持与其他患者的距离、确保一人一诊，

避免人群聚集。如果是需要住院的患者，应该限制陪同

人员的数量，并检测体温、询问流行病史询问症状、做

好登记。

住 院 患 者 有 发 热 [2]、 呼 吸 道 症 状、 腹 泻 等

COVID-19 首发症状的可以病例一旦发现妇产科医师应

立即按照有关处置流程进行排查。如果疑似或确诊的孕

妇遇到产程已发动或病情危急需要手术终止妊娠的情

况，应立即上报医务科并组织相关科室专家会诊，2小

时内网络直报[18]。手术过程中，医护人员采取三级防护，

严格按照防控方案实施。患者术后应在隔离病房接受治

疗，评估产科病情稳定后，按照国家规定 [8] 转运至定

点接受后续治疗。

在疫情期间，除了对孕产妇的保护，医务人员也

应该做好自身防护，穿戴专门的服装、实用专门的设备。

还要及时上报相关情况，以保护自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

免受职业性接触 COVID-19 感染。

3 COVID-19 疫情期间孕妇居家保健策略
在 COVID-19 流行期，孕妇居家减少外出是降低感

染几率的重要措施 [17]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孕妇应

尽量减少外出，若有疫情高发地区旅居史或已经与新冠

肺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，此时应当居家观察，每日监测

体温，并观察是否有鼻塞、咽部不适、乏力、气促等可

疑症状，排除被感染的可能。如果已有上述症状，应尽

早就诊，不宜拖延，早期诊断有利于及时救治。此外，

部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首发症状并非呼吸道症状，还

表现为腹泻等，孕妇居家期间还要关注除呼吸道症状外

的其他表现。孕妇若感染 COVID-19，病情进展快，极

易引起严重并发症危及母婴健康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孕期监护是妊娠期女性必不可少的 [17,	 19]，然而疫

情期间，由于医院就诊需要预约且控制人数，这给孕妇

定期产检造成一定困难。因此，孕妇需要居家定期检测

胎儿及自身情况，例如听胎心、数胎动、测体重、测血

糖、测血压，如果上述指标出现异常或者出现腹痛、阴

道流血应该及时就诊。

与非疫情期间相似，妊娠期女性应该注重孕期营

养，尽量做到膳食平衡，此外还一个补充孕期需求量较

多的叶酸等维生素。疫情期间居家减少外出使生活范围

缩小，易导致生物钟紊乱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，建议

孕妇在居家期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、适当运动，避免

危害母婴身体健康 [20]。

关于无法避免的外出和接触，应该做好防护。戴

口罩是减少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有效方式，外出一定要

佩戴合适的口罩。尽可能选择自驾前往目的地，避免乘

坐公共交通工具。此外还要注意手部卫生，勤洗手、准

备好手部消毒用品。如果遇到必须到医院就诊的情况，

应该提前预约并按预约时间就，以减少在医院逗留的时

间，避免感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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